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使用协议
甲方：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资金账号

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甲方同意乙方提出开通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软件名称：            ）的申请，并就有关使用上述软件的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在提出申请之前，已签署并充分理解了《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风险揭示书》文本及其所有内容，乙方承诺独立承担由于使用策略化交易软件而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损失。

二、甲方应当提供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的相关使用说明。乙方在使用之前应仔细研究并掌握使用方法和相关功能。

三、由于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发生在《策略化电子交易风险揭示书》中甲方向乙方提示的各种风险和事故的可能。为保证乙方的交易正常进行，当出现上述问题时，乙方应当采用与甲方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并及时向甲方查证交易结果。
四、甲方提供给乙方使用的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是由第三方软件商提供的。为保证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的正常使用，乙方进行交易的设备应符合软件商的要求，并进行有效的维护。软件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故障，乙方可以申请甲方协助解决或向软件提供商反映。

五、本合同为期货经纪合同的补充合同。

六、本合同一式两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法人盖章/自然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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